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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孔慧玲、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袁亚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袁亚朋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袁亚朋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电话 0379-80879101 

传真 0379-65130666 

电子邮箱 hnshtyy@163.com 

公司网址 http://shanghuatang.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孟津县朝阳镇伯乐村 471131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77,102,937.48 55,990,841.13 37.7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668,738.75 31,080,081.43 30.8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63 1.24 31.4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7.25% 44.49% - 

资产负债率%（合并） 47.25% 44.49%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69,199,103.70 45,722,722.88 51.3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88,657.32 1,856,007.14 416.6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433,358.90 1,248,101.43 655.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6,749.33 -6,976,618.37 87.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26.73% 6.16%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26.30% 4.1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35 0.0742 416.85%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6,741,666 26.97%   6,741,666 26.9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6,375,000 25.50%   6,375,000 25.50% 

董事、监事、高管 0     0   

核心员工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8,258,334 73.03%   18,258,334 73.0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7,525,000 70.10%   17,525,000 70.10% 

董事、监事、高管 0     0   

核心员工 0     0   

总股本 25,000,000 - 0 25,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7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孔慧玲 15,850,000   15,850,000 63.40% 11,887,500 3,962,500 

2 茹体伟 3,250,000   3,250,000 13.00% 2,437,500 812,500 

3 洛阳祥丰 2,400,000   2,400,000 9.60% 1,600,000 800,000 

4 洛阳豪景 2,400,000   2,400,000 9.60% 1,600,000 800,000 

5 杨宏伟 900,000 200 900,200 3.60% 600,000 300,200 

6 王灿锋 100,000   100,000 0.40% 66,667 33,333 

7 赵莹莹 100,000 -200 99,800 0.40% 66,667 33,133 

合计 25,000,000 0 25,000,000 100% 18,258,334 6,741,666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股东孔慧玲和茹体伟系夫妻关系，股东洛阳祥丰和洛阳豪



景系茹体伟与其妹妹茹春共同出资设立的企业，茹体伟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除此之外，其他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孔慧玲直接持有公司 63.40%股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孔慧玲女士并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

茹体伟直接持有公司 13.00%股份，通过洛阳祥丰、洛阳豪景间接控制公司 19.20%有表决权股份，并担任公司董

事长。孔慧玲和茹体伟系夫妻关系，通过持股和任职实现对公司的控制，故孔慧玲、茹体伟为公司共同实际控

制人。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7 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简称“新收入准则”），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下，收入确认的核心原则为：企业应当在履行了合同



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基于该原则，新收入准则下收入确

认分为五个步骤。一是识别客户合同，二是识别合同中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三是确定交易价格，四是

把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五是根据各单项履约义务的履行确认收入。 

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收入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对首次执行新收

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

不予调整。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首次执行该准则对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不产生影响，对财务报表

其他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所示：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金额 

预收账款 10,209,802.00  0.00  -10,209,802.00  

合同负债 0.00  10,209,802.00  10,209,802.00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在本报告期内，公司无下属子公司，公司原控股子公司亳州尚华堂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已于 2019 年 3

月 18 日注销，洛阳匠心道地药材有限公司已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转让给非关联方杨彪。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